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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由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牵头组织制定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浙江和谐光催化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：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、绍兴市上虞钛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排名不分

先后）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纳新、王晓东、单兴刚、冯华锋、刘雄、陈一峰、沈米雪、邵苗娟、王婷婷、

冯瑛、杜锡勇、孙昱蒙、祝鸣涛。 

本标准由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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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外表面用光催化自清洁涂料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外表面用光催化自清洁涂料产品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

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和贮存、质量承诺等内容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通过利用光催化机理改变涂层的表面特性，在雨水、阳光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，无需

人工擦洗，就能将涂层表面灰尘、油污等污染物去除的一类功能性涂料，涂料类型包括水性及其它适用

的类型。该涂料主要用于建筑物外表面的装饰和保护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725—2007  色漆、清漆和塑料 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

GB/T 1728—1979  漆膜、腻子膜干燥时间测定法 

GB/T 1733—1993  漆膜耐水性测定法 

GB/T 1766—2008  色漆和清漆 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

GB/T 1865—2009  色漆和清漆 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 滤过的氙弧辐射 

GB/T 3186  色漆、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 取样 

GB/T 6682—2008 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

GB/T 8170—2008 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

GB/T 9265—2009  建筑涂料  涂层耐碱性的测定 

GB/T 9268—2008  乳胶漆耐冻融性的测定 

GB/T 9278 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

GB/T 9286—1998  色漆和清漆  漆膜的划格试验 

GB/T 9724  化学试剂  pH值测定通则 

GB/T 9750 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

GB/T 13491 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

GB/T 15608  中国颜色体系 

GB/T 19077—2016  粒度分布  激光衍射法 

GB/T 23764—2009  光催化自清洁材料性能测试方法 

GB/T 23981—2009  白色和浅色漆对比率的测定 

GB 24408 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

GB/T 31815—2015  建筑外表面用自清洁涂料 

JG/T 25—2017  建筑涂料涂层耐温变性试验方法 

YS/T 655—2016  四氯化钛 

3 术语和定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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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平涂效果  flat coating effect 

涂料经施涂后，涂层表面呈现平整且颜色均匀一致的装饰效果。 

3.2  

质感效果  textured coating effect 

涂料经施涂后，涂层表面呈现花纹、图案和/或立体造型等形态的装饰效果。 

4 基本要求 

4.1 研发和设计 

应具有根据建筑外表面材料的物化特性、涂覆表面亲水与憎水情况、使用温度和周围环境等方面对

产品进行优化设计的能力。 

4.2 原材料 

4.2.1 四氯化钛应符合 YS/T 655—2016 中 TiCl4-02级别及以上的要求。 

4.2.2 异丙醇钛固含量应不少于 95%。 

4.2.3 颜填料的重金属指标应符合 GB 24408的要求。 

4.2.4 溶剂和成膜助剂中不应含有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类化合物(APEO)。 

4.3 工艺及装备 

应具备合理的水解工艺，使用水解反应釜、纯水制备机等设备将原料水解、纯化和分散制作成中间

胶体，胶体应符合表1指标要求。 

表1 胶体性能要求 

项    目 指    标 检验方法 

固含量 (0.5～3) g/L GB/T 1725 

pH 值 3.0～9.0 GB/T 9724 

固体颗粒物平均粒径 ≤300 nm GB/T 19077 

涂层干燥时间 ≤10 min GB/T 1728 

4.4 检测能力 

4.4.1 应配备接触角测试仪、户外雨痕试验装置、折射仪、体视显微仪、紫外-可见分光光度计和色差

仪等检测仪器。 

4.4.2 应具备接触角、分解有机物试验、雨痕评价、折射率和色差值等项目检测能力。 

5 技术要求 

5.1 产品特性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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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的自清洁特性应符合表2的要求。 

表2 产品的自清洁特性要求 

项    目 指    标 

接触角(紫外光照 24 h)/（°） ≤15 

分解有机物试验(甲基红) ΔE*
≤2.5 

户外雨水污痕试

验(90 d) 

平涂效果 

涂层为白色和浅色
a
：无起泡、无开裂、剥落等现象，耐沾污性≤10%，无明显雨

水污痕；涂层为其它色：无起泡、无开裂、剥落等现象，耐沾污性≤2 级，无明

显雨水污痕 

质感效果 无起泡、无开裂、剥落等现象，耐沾污性≤2 级，无明显雨水污痕 

a   
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要成分，添加适量色浆后配制成的浅色涂料形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，按 GB/T 

15608 规定明度值为 6 /～9 /之间(三刺激值中的 Y D65≥31.26)。 

5.2 产品的基本性能要求 

产品的基本性能可按照表3的要求，也可由产品相关方商定。 

表3 产品的基本性能要求 

项    目 
指    标 

清漆 色漆 

在容器中状态 正常 

低温稳定性
a
 不变质 

干燥时间(表干)/ h 
平涂效果 ≤2 

质感效果 ≤4 

对比率(白色和浅色
b
) 

(含骨料、粒子、铝粉或珠光颜料的涂料除外) 
— ≥0.88 

复合 

涂层 

涂膜外观 涂膜外观正常 

耐水性(96 h) 无异常 

耐碱性(48 h) 无异常 

耐湿冷热循环性(5 次) 无异常 

耐人工气候老

化
c
(700 h) 

平涂效果 

涂层为白色：无起泡、无剥落、无裂纹，变色≤2 级、粉

化≤2 级；涂层为其它色：无起泡、无剥落、无裂纹，变

色商定、粉化≤2 级 

质感效果 

涂层为白色：无起泡、无剥落、无裂纹，无明显变色、无

明显粉化；涂层为其它色：无起泡、无剥落、无裂纹，变

色商定、无明显粉化 

a   
水性涂料的以水为分散介质的组分测试该项目。 

b   
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要成分，添加适量色浆后配制成的浅色涂料形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，按 GB/T 

15608规定明度值为 6 /～9 /之间(三刺激值中的 Y D65≥31.26)。 
c   
经有关方商定，也可用单涂层进行耐人工气候老化试验，对于清漆产品底材采用白色外用瓷质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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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产品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

用于外墙的产品中有害物质应符合GB 24408的限量要求，其中挥发性有机物(VOC)含量和游离甲醛

含量还应符合表4要求。 

表4 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

项    目 指    标 

挥发性有机物(VOC)含量/(g/L) ≤100 

游离甲醛含量/(mg/kg) ≤70 

6 试验方法 

6.1 取样 

产品按 GB/T 3186规定取样，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。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。 

6.2 试验环境 

试板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应符合 GB/T 9278的规定。 

6.3 试验样板的制备 

按照 GB/T 31815—2015中 5.3条规定进行。 

6.4 操作方法 

6.4.1 接触角 

按 GB/T 23764—2009 规定进行。紫外光照的光源为 UVA-340，辐照度为 0.68 W/m
2
，黑板温度(60

±3) ℃，不涂油酸，紫外光照 24 h后立即进行接触角测试。测定接触角时，水滴接触试片形成液滴后，

立即在 3 s～5 s内测定。试验条件也可由双方商定。 

6.4.2 分解有机物试验(甲基红) 

按 GB/T 31815—2015 中 5.4.4条规定进行。 

6.4.3 户外雨水污痕试验 

按 GB/T 31815—2015 中 5.4.2条规定进行。 

6.4.4 在容器中状态 

按 GB/T 31815—2015 中 5.4.5条规定进行。 

6.4.5 低温稳定性 

按 GB/T 9268—2008中 A法的规定进行，循环试验 3次。 

6.4.6 干燥时间 

按 GB/T 1728—1979表干乙法规定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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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.7 对比率 

按 GB/T 23981—2009 进行。如为双组分涂料，主剂和固化剂混合后测试。 

6.4.8 涂膜外观 

按 GB/T 31815—2015 中 5.4.9条规定进行。 

6.4.9 耐水性 

按 GB/T 1733—1993中甲法进行，试板投试前除封边外，还需封背。浸泡结束后，取出用滤纸吸干

后立即观察，如三块试板中有二块未出现起泡、开裂、剥落、掉粉、明显变色、明显失光等涂膜病态现

象，则评为“无异常”。如出现以上涂膜病态现象按 GB/T 1766—2008进行描述。 

6.4.10 耐碱性 

按 GB/T 9265—2009规定进行，如三块试板中有二块未出现起泡、开裂、剥落、掉粉、明显变色、

明显失光等涂膜病态现象，则评为“无异常”。如出现以上涂膜病态现象按 GB/T 1766—2008进行描述。 

6.4.11 耐湿冷热循环性 

按 JG/T 25—2017的规定进行。共 5次循环[(23±2) ℃水中浸泡 18 h，(-20±2) ℃冷冻 3 h，(50

±2) ℃热烘 3 h为一次循环]。循环完成后，立即在散射日光下目视观察，如 3块试板中有 2块未出现

起泡、开裂、剥落、掉粉、明显变色、明显失光等涂膜病态现象，则评为“无异常”。如出现以上涂膜

病态现象按 GB/T 1766—2008 进行描述。 

6.4.12 耐人工气候老化 

按 GB/T 1865—2009中循环 A的规定进行。结果的评定按 GB/T 1766—2008进行。 

6.4.13 产品有害物质限量  

按 GB 24408的规定进行。 

7 检验规则 

7.1 检验分类 

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，具体项目见表 5。 

7.2 出厂检验 

7.2.1 出厂检验项目 

在容器中状态、干燥时间、涂膜外观和对比率项目。 

7.2.2 抽样 

抽取样品时，参照 GB 3186规定，即 2/Nn = (N－总桶数，n－样本桶数)，n≥2，确定样本桶数，

随时抽取样本。取样前应将涂料搅拌均匀，再从样本桶中取出等量(通过计算获得)的样品。待混合均匀

后，装入盛样容器中，盛样容器应有 5%～10%的空隙。抽取样品不少于 500 g。 

7.3 型式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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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式检验为本标准所列的全部技术要求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 

a) 新产品试制的定型鉴定； 

b) 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重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 

c) 除户外雨水污痕试验每 3年和耐人工气候老化每 2年外，其它项目每年进行一次检验； 

d) 停产六个月后，恢复生产时。 

7.4 检验结果的判定 

7.4.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/T 8170—2008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。 

7.4.2 应检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要求时，该试验样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。 

表5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表 

序

号 
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

1 

特性

要求 

接触角 表 2 6.4.1 — √ 

2 分解有机物试验 表 2 6.4.2 — √ 

3 户外雨水污痕试验 表 2 6.4.3 — √ 

4 

基本

性能 

要求 

在容器中状态 表 3 6.4.4 √ √ 

5 低温稳定性 表 3 6.4.5 — √ 

6 干燥时间(表干) 表 3 6.4.6 √ √ 

7 对比率(白色和浅色) 表 3 6.4.7 √ √ 

8 

复合

涂层 

涂膜外观 表 3 6.4.8 √ √ 

9 耐水性 表 3 6.4.9 — √ 

10 耐碱性 表 3 6.4.10 — √ 

11 耐湿冷热循环性 表 3 6.4.11 — √ 

12 耐人工气候老化 表 3 6.4.12 — √ 

13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5.3 6.4.13 — √ 

8 标志、包装和贮存 

8.1 标志 

按 GB/T 9750的规定进行。 

8.2 包装 

水性涂料按 GB/T 13491中二级包装要求的规定进行。 

8.3 贮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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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贮存时应保证通风、干燥，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并应隔绝火源，远离热源。产品应根据类型定出

贮存期，并在包装标志上明示。 

9 质量承诺 

9.1 在符合标准包装、运输、贮存条件下，自生产之日起，原包装保质期为 60个月。 

9.2 产品施工后，质保期为 60个月。 

9.3 用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，生产商应在 24小时内作出处理响应，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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